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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原

告提起上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49,95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良机实业有限

公司已承诺，如法院因该诉讼判决公司承担损失，控股股东对公司上述损失给予

全额补偿，故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12 月，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公牛”）收

到起诉状，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因实用新型专利权事项向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起诉南京中央金城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一）及

公司（被告二）侵犯其专利权，涉诉情况具体如下： 

案号 

涉案专利

名称及专

利号 

诉讼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2018）苏 01

民初 3443号 

实用新型

ZL201020

681902.3

（电源插

座安全保

护装置） 

9,990 1、判令被告二立即停止侵害 ZL201020681902.3

的一切行为，即停止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

售侵权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拆除用于制造侵权产

品的生产线，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 

2、判令被告二披露本案侵权产品的销量和利润，

并赔偿本案侵权产品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及

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计人民币

9,990万元（每个案件金额皆为 9,990 万元）； 

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2018）苏 01

民初 3444号 
9,990 

（2018）苏 01

民初 3445号 
9,990 

（2018）苏 01

民初 3447号 
9,990 

（2018）苏 01

民初 3448号 
9,990 

合计 49,950 - 

注：以上 5 个上诉案件，围绕实用新型 ZL201020681902.3（电源插座安全保护装置）一个



专利，涉及五起诉讼，除涉及产品不同，其他起诉内容皆相同。专利主要涉及到公司转换器

和墙壁开关插座产品等。 

 

2019 年 1月，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上述专利的无效宣告申请；2019

年 7月 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出具了《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书》，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效。2019 年 7 月 21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驳回了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的起诉；2019 年 8 月 13

日，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专利案件的裁定，将相关案件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重审。 

上述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 

二、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3月 6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应诉通知书》（﹝2020﹞

最高法知民终 226～230 号）、《举证通知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 226～23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实用新型专利涉及的五

个案件的上诉请求，现将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中央金城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公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一）上诉请求：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请求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的一审《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二）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法院未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径自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属于认定事

实不清，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错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条的规定，“权利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被专利复审委

员会宣告无效的，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权利人基于

该无效权利要求的起诉”，而并非“应当”驳回起诉，也就是说，该规定为授权

性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本案情况，结合裁定驳回起诉对



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而不应当简单地裁定驳回起诉。 

（2）在涉案专利的无效审查决定效力未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作出上诉

人“在本案涉案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已丧失法律基础”的认定，系认

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

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本案一审裁定作出时，国家知识产权

局对涉案专利所作出的第 40759号无效决定尚未生效，且上诉人有权对其提起行

政诉讼的三个月的法定期限内。只有自上诉人收到第 40759号无效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上诉人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起诉后生效裁判未撤销该决定，才会真正出

现上诉人“在本案涉案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已丧失法律基础”的情形。

而且，上诉人即将于法定的期限内对第 40759 号无效决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因此，一审法院在涉案专利的第 40759号无效审查决定效力未定的

情况下，就直接作出上诉人“在本案涉案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已丧失

法律基础”的认定，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 

2.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

涉案专利的审查决定效力未定，且上诉人有权对涉案专利的第 40759 号无效决

定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自对本案侵权诉讼作出驳回起诉

的裁定，势必会给上诉人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对上诉人极不公平，同时，

也必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投入巨大，法院也已经投入

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尽管第 40759号无效决定宣告了涉案专利无效，但在上诉人

有权在法定期限届满前对该审查决定提出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本应裁定

中止审理，待涉案专利权利状态确定后再对本案作出裁判，以节约司法资源和为

当事人减轻诉累。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充分考虑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

投入的巨大成本和审理本案已经投入的大量司法资源，径行作出了驳回起诉的裁

定，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已承诺，如法院因该诉讼判决公司承担



损失，控股股东对公司上述损失给予全额补偿，故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